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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3月24日

（2014）杭西执民字第2488号
卢庆国：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

申请执行被执行人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作
出拍卖被执行人卢庆国所有的位于杭州市西湖区望月公
寓桂花苑14幢1单元501室的房屋一套的执行裁定书。
现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上海八达国瑞房地产土
地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杭八达估字（2016）FA-0002号
房地产估价报告，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4）杭西
执民字第2488-2号执行裁定书。杭八达估字（2016）
FA-0002号房地产估价报告载明：卢庆国所有的位于
杭州市西湖区望月公寓桂花苑14幢1单元501室房屋
一套的市场价值为1700000元。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
院（2014）杭西执民字第2488-2号执行裁定书载明：拍
卖被执行人卢庆国所有的位于杭州市西湖区望月公寓桂
花苑14幢1单元501室的房屋一套。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执行裁定书
有异议，自公告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
提出。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2527号

孙小明：本院受理原告陈国华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西商初
字第252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203号

翁晓沪：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首域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归还借款
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27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654、4655号

叶秀良、汪张琴、李武：本院受理原告李子国诉你方
民间借贷纠纷二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4:15（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2730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
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1676号

俞海利：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溪支
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5）杭西商初字第16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泗商初字第672号

袁国方：本院受理游士青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送达（2015）杭西泗商初字第
672号民事判决书。袁国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归还游士青借款500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308号

张贵平：本院对汪灶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案号：（2015）
杭滨商初字第1308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398号

傅卫华、常征：本院对王文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案号：
（2015）杭滨商初字第1398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297号

王韶光：本院对赖小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案号：（2015）
杭滨商初字第1297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649号

章国兴：本院对郭国何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案号：（2015）
杭滨商初字第1649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400号

宣国堂：本院对重庆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
你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判决书[案号：（2015）杭滨商初字第1400号]。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76号

徐玉仙、周洪福、周建福、周金梅、周金兰、周连珠、周
莲凤、周锋、周丹丹、富妙法、富小芬、富炳峰：本院受理原
告戚菊凤诉被告富妙兴、富商城、富关林、朱彩娟、徐玉
仙、周洪福、周建福、周金梅、周金兰、周连珠、周莲凤、周
锋、周丹丹、富妙法、富小芬、富炳峰分家析产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
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如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
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889号

陈立丰：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诉被

告陈立丰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赂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6月28日上午10时40分在本院
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307号

张贵平、胡卫浪：本院对汪灶莲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
[案号：（2015）杭滨商初字第1307号]。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669号

张国英：本院对重庆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
你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判决书[案号：（2015）杭滨商初字第1669号]。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670号

谢松：本院对重庆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小
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判决书[案号：（2015）杭滨商初字第1670号]。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672号

邵昕：本院对重庆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小
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判决书[案号：（2015）杭滨商初字第1672号]。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673号

彭岳峰：本院对重庆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
你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判决书[案号：（2015）杭滨商初字第1673号]。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淳商初字第1986号

金小柱、郑柏潮、陈剑敏：本院受理原告陈亮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杭淳商初字第19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金小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陈亮
借款200000元。二、被
告金小柱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陈亮上述借款自2013年11月21
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2.4%计算的逾期利息。三、
被告陈剑敏、郑柏潮对上述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
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644元，
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金小柱负担，被告陈剑敏、郑柏潮连
带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175号

任素君：本院受理的原告夏靖诉被告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简式裁判文书适用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
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由本
院审判员庄春梅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胡根世、张志
君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于2016年6月21日下午14时15
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224号

周权夫：本院受理的原告夏靖与被告周权夫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案号：（2016）浙0204民初1224号】，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诉前登记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代理审判员汪晓
原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胡根世、薛春红组成合议庭进
行审理，定于2016年6月13日14时15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227号

孙绍波：本院受理的原告夏靖与被告孙绍波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案号：（2016）浙0204民初1227号】，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诉前登记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代
理审判员汪晓原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胡根世、薛春
红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6年6月13日14时45分
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2537号

宁波丰虎贸易有限公司、浙江乾大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鑫威再生金属有限公司、沈威、杨宝桦、王明业、史
丰、戴天祎、宁波金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5）甬东商初字第253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3民初762号

彭聪、宁波汇银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材料、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简转普裁定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28日上午8：45在本院
西郊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嵩商初字第150号

陆桂康：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鄞州农村合作银行塘溪
支行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鄞嵩商初字第150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大嵩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东商初字第123号

应国庆：本院受理原告郑志层诉被告应国庆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5）甬鄞东商初字第12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已依
法判令：被告应国庆归还原告郑志层借款70000元，支付
利息损失3287元，共计73287元。限在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10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253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
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1550
元，公告费650元，共计诉讼费2200元，由原告郑志层负
担50元，由被告应国庆负担21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726号

胡成平、宁波市北仑区大矸宏成塑模厂：本院受理原
告王正芬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
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29日下午14时15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1370号

叶春雷：本院受理原告林建县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转
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27日下午14时
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拟对温州康特合成革有限公司、浙江东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两户债权

进行处置。债务人温州康特合成革有限公司位于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截至2016年2月29日，温州康特合成革有限公
司债权总额为3142.2万元，其中本金2943.08万元，利息199.13万元，由温州市永上人造革有限公司、温州市龙湾荣鑫橡
塑发泡鞋料有限公司、刘加杰、姜扬敏、林宗义、王占兴、潘朝阳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并由温州康特合成革有限公司名
下的温州机场大道652号工业厂房（土地面积7934.16平方米、建筑面积7875.77平方米）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浙江东
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债权总额为3451.03万元，其中本金2221.57万元，利息1229.46万元，由温州市金富铜材有限公司、
温州市龙明五金有限公司、温州市龙湾金湖汽车配件厂、泸水县金盛硅业有限公司、温州市铜带厂、张进富、张建强、张
建松、张建洪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并由项勤雄、张银微位于龙湾区永中街万康锦园15幢902室（建筑面积177.58平方
米）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
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李晓光 联系电话：13758738108 0577-88108515
电子邮件：lixiaoguang@cindamc.com.cn 。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
邮件地址 lexunping@cindamc.com.cn 。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拟对温州市中原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债务人位于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截至2016年2月29日，该户债权总额为7348.86万元，其中本金6543.75万元，利息805.12万元，由
河田集团有限公司、恒达集团有限公司、郑进明、郑春琴、郑春飞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并由温州市中原建筑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名下的位于车站大道金鳞花苑2幢1101室（建筑面积为990.97平方米）房产、朱云名下位于鹿城区行前街行前大
厦1幢610室（房产面积：141.00平方米）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国家公
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
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
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李晓光 联系电话：13758738108 0577-88108515
电子邮件：lixiaoguang@cindamc.com.cn 。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
邮件地址 lexunping@cindamc.com.cn 。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资产处置公告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拟对浙江博大塑料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债务人位于浙江省温州

市乐清市，截至2016年2月29日，该户债权总额为1238.88万元，由华东控股有限公司、金友静、金福才、施旭凤、赵志敏、
吴丽蓉提供最高额保证，浙江博大塑料有限公司正在破产清算。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
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
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李晓光 联系电话：13758738108 0577-88108515
电子邮件：lixiaoguang@cindamc.com.cn 。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
邮件地址 lexunping@cindamc.com.cn 。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拟对温州中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债务人位于浙江省
温州市鹿城区，截至2016年2月29日，该户债权总额为11009.02万元，本金10117.14万元，利息891.88万元，由浙江万川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州市中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万康置业有限公司、温州嘉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倪明连、林
连贞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并由温州市中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温州市锦绣路锦城商务楼603、604、605室
(建筑面积分别为176.55平方米、90.46平方米、134.66平方米)的房产、潘妙飞与杨文环共同所有的坐落于温州市鹿城区
双乐住宅区乐21幢一层的房产（面积1814.45平方米）、潘三豹与叶凤瑛共同所有的坐落于杭州市江干区钱江国际时代
广场1幢2307、2308室（建筑面积分别为58.98平方米、58.41平方米）房产、倪明连与林连贞共同所有的坐落于杭州市江
干区钱江国际时代广场1幢2103、2104、2105室（建筑面积分别为、58.98平方米、58.98平方米、58.98平方米）房产提供最
高额抵押担保，温州中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正在破产清算。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
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李晓光 联系电话：13758738108 0577-88108515
电子邮件：lixiaoguang@cindamc.com.cn 。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
邮件地址 lexunping@cindamc.com.cn 。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对拥有的湖州住友门窗成套有限公司
等277户贷款债权、物权进行公开竞价转让，债权总金额为人民币66573.22万
元，其中债权本金为人民币28350.00万元，利息及孳息为人民币38039.40万元
（利息暂计至2014年12月20日，之后的利息依据借款合同计算，但法院判决则
以生效的法院判决书确定的内容为准），其他从权利183.82万元。

处置方式：公开竞价转让。
债权具体情况及竞价规则、竞价参与方式、日程安排请投资者登录我公司

对外网站查询（http://www.gwamcc.com）或与我办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竞买人资格：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

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
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

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
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日起3个工作日内有效。
交易条件：一次性全额付款。投标日与开标日均为3月29日，地点在杭州

市上城区邮电路23号浙江长城资产大楼九楼。投资单位须在不晚于3月28日
下午四点前向指定账户缴纳竞价保证金，保证金金额为人民币500万元，支付
方式见下：

户名：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账号：19-048101040028086
开户行：浙江省农行营业部营业中心
意向竞买人交纳保证金后向公告联系人索取竞价规则等文件，并按照竞价

规则及相关文件要求履行竞买手续。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
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联系人：朱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065583
传真：0571-85167878
通讯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9楼
邮政编码：310006
办事处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于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06361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2016年3月24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对湖州住友门窗成套有限公司等277户贷款债权、物权公开竞价转让公告


